
投保须知 <瑞华颐悦无忧终身护理保险>

本产品由瑞华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瑞华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华保险）住

所地为陕西省西安市，公司营业场所所在地为上海市。我司在陕西、广东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投

保人和被保险人处于本公司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所在行政辖区内，有利于保障被保险人和投保人获

取便利的保险服务。我司已基本实现全流程线上售后服务，对于部分无法在线完成的保险业务活

动的，您可联系您的保单服务人员或来电咨询。对于我司未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可能会存在服

务不到位的问题，但本公司会在用户服务和时效上提供竭力保障。

本公司机构联系地址

广东分公司：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48 号 2901 室、2902 室

深圳分公司：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 9678 号大冲商务中心（二期）1栋 2 号楼 18A

西安中心支公司：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群贤路 6号西安锦都花园 1 号楼 1层、2层

佛山中心支公司：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六路 17 号 1506、1507 室

被保险人年龄范围：出生满 28 天(含)至 60 周岁(含)

投保人年龄范围：18 周岁（含）以上，含豁免险时以实际投保页面规则为准

1、等待期：合同生效之日起 180 日（见条款第三条）。

2、请认真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关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解除合同及其金额等关键信

息的条款，并全面理解所要投保的产品。

3、本产品为供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

表现形式，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公司会将您的电子保单发送至您投保时预

留的电子邮箱，您也可以关注“瑞华保险”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我的-保单服务-的保单”下，

查看及下载电子保单。若因邮箱录入错误导致您的个人信息泄露，我公司不承担责任。您还可以

登录 www.rhassurance.com 或者拨打瑞华保险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400-609-6868 对电

子保单进行查询。

4、保险合同自我公司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生效，具体生效日以保险合同为

准。请务必于当日 24 时前完成投保及缴费流程，否则须重新投保。如您需查询保单信息或索取发

票，可以在个人中心的保单列表页查询或进入保单详情页申请获取电子发票。

5、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有犹豫期，自电子保险合同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为犹豫期。除合同

另有约定外，在此期间如果您认为本产品与您的需求不相符，可以提出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我

公司将退还您所交的保费，此时不会有损失。

6、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自我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合同终止。我公司自收到

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欠款扣除的规定，在扣除各项欠款后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

金价值。您申请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

https://www.rhassurance.com/
https://weixin.rhassurance.com/dist/?


欠款扣除：我公司给付各项保险金、退还现金价值或退还保险费时，应先扣除我公司自动垫交

的保险费及利息、保单贷款及利息、欠交保险费及利息；

现金价值：指本合同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您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公

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各保险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载明于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中。

7、您的个人信息（年龄、性别、地址、电话、邮箱等）将作为计算保险费、核保、电话回访等

服务的重要依据，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提供真实、完整的信息。若上述信息发生更新、

缺失或错误，应及时通知我公司补充更正。我公司承诺：未经您本人同意，不会将您的个人信

息用于我公司和第三方机构的销售活动。

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您在投保时应如实告知投保流程中的各项内容，不

可故意隐瞒或不实告知，否则我公司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及本保险合同约定解除保险合同。

1） 我公司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2）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公司决定是否同

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

3)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公司不承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4)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的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

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应当退还保险费；

5) 我公司在合同订立时已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公司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

我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9、如果需要分期交纳保费，请投保人根据自身财务状况，选择合适的交费期限和交费金额，无

法持续交纳保费可能导致合同效力中止或保险合同解除。

10、本产品仅限中国税收居民投保。非居民或既是中国税收居民又是其他税收管辖区居民无法

投保。

11、我公司可能要求对被保险人进行体检，或要求补充其他材料；根据对其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我公司可能会做出增加保费或者拒保等核保决定；

12、投保人应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如为未成年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责任的保险，投保人须

为未成年人的父母，且身故保险金总和不能超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额度。

13、我公司将以您本次填写的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作为您的最新信息，如有变更，请通过瑞华

保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客户服务热线及时通知我公司。

14、截至目前，瑞华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风险综合评级等信息符合并

达 到 监 管 要 求 。 具 体 信 息 ， 您 可 通 过 公 司 官 网 进 行 查 询 与 确 认 ， 网 址 ：

https://www.rhassurance.com/public/solvency

再次感谢您的信任！祝您投保顺利，健康长伴！

https://www.rhassurance.com/public/solvency

